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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AC16-2022-0102

杭房局〔2022〕120号

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关于做好
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住建局，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运营单位：

为贯彻实施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加

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杭政办函〔2021〕

54 号），全面推进我市面向社会出租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

管理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应按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

赁住房评估租金的标准执行，实行一套（间）一价。

蓝领公寓、人才专项租赁住房等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的

租金价格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二、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的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

评估租金由运营单位委托第三方房地产估价机构评估确定，

实行一套（间）一价。

三、运营单位确定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，应通过杭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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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向项目所在地的区房产行政主管

部门提交备案，并提交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评估租金

的评估报告。

四、备案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可以按年度调整。租金

调整的，运营单位应委托房地产估价机构重新评估确定同地

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评估租金，并提交备案。租金调增的，

每套（间）年增幅不得超过 5%，且应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

租赁住房评估租金。

五、项目所在地的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对运营单位提交

的评估报告有疑议的，可以委托评估行业协会等专业机构进

行专业技术评审。

六、运营单位实际收取的租金不得高于备案租金。运营

单位以床位出租的，自行确定每床位的租金，但房间内所有

床位总租金不得高于该房间的备案租金。

水费、电费、燃气费、网络费、物业服务费等不计入备

案租金。

七、租赁合同有效期内备案租金发生调整的，继续按照

合同约定租金执行，合同对租金调整另有约定的，从其约定。

八、租金可以按月或季度收取，运营单位不得预收一个

季度以上的租金，收取的押金不得超过一个月租金。

运营单位在租金之外，向承租人提供增值服务或对房屋

（房间）及公共区域范围内的设备设施使用另行收费的，应

在醒目位置放置标价牌、价目表，由承租人自愿选择并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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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应费用，但不得通过租金拆分等方式变相提高租金。

九、运营单位未落实本通知做好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管

理要求的，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责采取约谈告诫、责令限期

整改、列入风险警示名单、纳入失信联合惩戒等措施处理。

十、本通知自 2023 年 1 月 5 日起施行。

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

2022 年 12 月 5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12月5日印发


